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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总股本（利润分配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数为准）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5元（含税），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利润分配预案须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燃气 601139  

 

联系人和联系

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钊彦 谢国清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梅坳一路268号深燃大厦

11楼 

深圳市福田区梅坳一路268号深燃大厦

11楼 

电话 0755-83601139 0755-83601139 

电子信箱 liuzy@szgas.com.cn xgq@szgas.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发行人主要从事城市管道燃气供应、液化石油气批发、瓶装液化石油气零售及燃气投资业



务。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2、经营模式： 

（1）城市管道燃气业务。城市管道燃气业务为特许经营业务。目前公司在广东、广西、江西、

安徽、湖南、江苏、浙江等 7 省（区）拥有 29 个城市（区）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目前公司管道

燃气的气源均为天然气，在深圳地区，公司从中石油及广东大鹏等气源方采购天然气向用户销售；

在深圳以外地区，公司从中石油、所在省管网公司等气源方采购天然气向用户销售。燃气销售价

格和相关服务价格受到所在地政府物价监管部门的监管。目前公司拥有燃气管网总长超过 5,900

公里，管道燃气用户达 254 万户。 

（2）液化石油气批发。由子公司华安公司从国际市场采购进口液化石油气通过槽船和槽车批

发销售给客户。 

（3）瓶装液化石油气零售。由子公司深燃石油气公司将采购的液化石油气运送到储配站后进

行储存、灌瓶后分送给深圳市的居民客户和工商客户。 

液化石油气批发和零售业务均为完全市场化业务，价格随行就市。 

3、行业情况说明 

（1）城市管道燃气 

近年来随着大气污染的不断加重，政府和公众对于雾霾等环境污染问题也愈发关注和重视，

相关环境治理政策不断加强。以天然气为主的清洁能源对传统煤炭燃料、重油等高污染燃料进行

替代，是解决目前空气污染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预计天然气销售量将保持持续增长。 

城市管道燃气作为城市居民生活的必需品和工商业热力、动力来源，行业周期性弱。城市管

道燃气作为城市化的主要标志之一，城市管道燃气随着中国城市化步伐加快、消费升级、用户结

构改变等因素，行业整体的利润水平将持续提升。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境内外资本看好国内城市燃气行业广阔的发展前景，热衷投资国内城市

管道天然气项目，投资项目争夺十分激烈。 

（2）液化石油气 

随着深圳、广州、东莞、惠州、佛山等城市的管道燃气用户将逐步由使用液化石油气转为使

用天然气，对华安公司的批发业务将造成一定的冲击，华安公司未来的市场拓展方向为尚未引进

管道天然气的城镇以及城市燃气管网覆盖不到的区域。随着深圳市天然气利用工程和高压输配工

程的逐步完成，深燃石油气公司瓶装气市场将向未开通管道燃气的区域转移。根据日本、台湾、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城市燃气发展经验，液化石油气作为一种燃料和石油化工的原料将长期存在。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17,243,495,674.64 15,268,107,349.76 12.94 13,261,675,829.68 

营业收入 8,508,946,951.38 7,967,467,448.72 6.80 9,530,873,495.5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772,009,612.12 659,661,697.66 17.03 721,129,885.1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54,819,905.15 634,741,048.96 18.92 709,394,988.7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7,713,487,994.87 7,128,374,040.29 8.21 5,429,218,686.9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40,973,376.17 1,563,147,841.24 -1.42 1,122,697,876.3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5 0.31 12.90 0.3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5 0.31 12.90 0.3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10.42 10.15 增加0.27个百

分点 

13.8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003,174,565.76 2,181,018,112.17 1,848,667,594.54 2,476,086,67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10,591,034.08 329,856,767.97 208,026,833.34 23,534,97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06,580,565.22 326,094,638.89 199,252,638.86 22,892,062.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18,257,019.06 421,528,737.57 594,023,873.34 307,163,746.2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77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808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0 1,107,997,523 50.09 0 无 0 国家 

香港中华煤气投资

有限公司 

0 362,008,411 16.36 0 无 0 境外法

人 

港华投资有限公司 0 205,769,840 9.30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

公司 

0 131,705,691 5.95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未知 59,371,420 2.68 0 未知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0 21,589,900 0.98 0 未知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华煤气(深

圳)有限公司 

0 18,100,360 0.82 0 无 0 境外法

人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

司 

0 16,500,000 0.75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四组合 

未知 13,770,440 0.62 0 未知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能源基建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8,676,625 0.39 0 未知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香港中华煤气投资有限公司、港华投资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华煤气

（深圳）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是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与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

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所 

深圳市燃气集团

股份公司公开发

行 2016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16 深燃 01  136530 2016-7-11 2021-7-11 500,000,000.00 2.97 本次公司债券采

用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每年付

息一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若债券

持有人在本期债

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

择权，回售部分债

券的票面面值加

第 3 年的利息在

投资者回售支付

日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市燃气集团

股份公司公开发

行 2016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 

16 深燃 02  136846 2016-11-22 2021-11-22 500,000,000.00 3.24 本次公司债券采

用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每年付

息一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若债券

上海证券交易所 



持有人在本期债

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

择权，回售部分债

券的票面面值加

第 3 年的利息在

投资者回售支付

日一起支付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未有付息兑付情况。16深燃 02发行日期为 2016年 11月 22日，下一付息日为 2017

年 11月 22日。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30 日出具了《深圳市燃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对公司及其 2016 年 7 月 11 日发行的 16

深燃 01 的评级结果为：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具

体情况请见公司 2016 年 7 月 7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的《深圳市燃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公司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4 日出具了《深圳市燃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对公司及其 2016 年 11 月 22

日发行的 16 深燃 02 的评级结果为：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本次债券信用等

级为 AAA。具体情况请见公司 2016 年 11 月 18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的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6年 2015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53.26 51.20 增加 2.06 个百分点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32 0.30 6.67 

利息保障倍数 7.36 5.73 28.45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天然气销售收入 51.47 亿元，同比增长 4.40%；销售量 17.63 亿立方米，同

比增长 17.37%。其中，管道天然气 16.93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5.96%；天然气批发 0.70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 62.79%。 

深圳地区管道天然气销售 12.59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5.72%，主要是电厂天然气销售量增长

所致，全年电厂天然气销售量为 4.65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35.57%；深圳以外地区管道天然气销

售量 4.34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6.98%，主要受益于新增收购项目贡献以及汽车加气业务快速发

展，全年汽车加气 0.5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21.28%。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华安公司 30%的股权，实现全资控股。2016 年，公司液化石油气销售收

入为 20.84亿元，同比增长 11.15%。其中液化石油气批发销售 58.31万吨，增长 41.75%；瓶装液

化石油气销售 9.08万吨，与上年基本持平。 



报告期内，公司扎实推进管网建设，努力提升城市气化率，全力保障燃气稳定供应。截止 2016

年底，公司拥有高压、次高压管线 438.05 公里、市政中压管线 5,536.93 公里（其中 1,618.75

公里为政府建设移交）；公司管道燃气用户总数达 253.56万户，其中深圳地区 174.22万户，深圳

以外地区 79.34 万户。全年管道燃气用户净增 33.02 万户，其中深圳地区净增 14.09万户，深圳

以外地区净增 18.93万户。 

报告期内，公司深圳地区落实推进“城市管理治理年”行动方案，开展老旧住宅区及城中村

管道天然气改造，全年完成改造约 7 万户；深挖工商用户潜力，完成香蜜湖食街、南头食街、峰

景社区等 21条食街管道天然气改造；完成老旧中压钢质管道燃气管网更新改造 200.5公里。深圳

以外地区向已有项目周边未通管道气的乡镇市场拓展，借力“油改气”、“煤改气”等政策，扩大

天然气利用。 

报告期内，公司车船加气业务取得新进展。深圳地区采取灵活的商业模式加快加气站点布局，

重点切入 LNG、CNG混凝土搅拌车、集装箱渣土拖车等重型车辆；深圳以外地区公司积极拓展公交

长运及公务车项目，累计建成 28个加气站；在广东、江苏、江西等地区积极开展船舶加气业务试

点工作，完成珠三角地区首例 LNG船舶加注作业。 

报告期内，公司强化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整治，安全生产总体形势平稳。开展管网运行管理、

特种设备管理、危险化学品管理、建筑施工安全、消防安全、地质灾害预防治理、交通安全等 7

项专项整治行动；积极开展燃气输送管道隐患整改、危险边坡治理、次高压管道内检测缺陷修复

工作及管网清查工作；制定生产安全控制指标及“十三五”安全生产量化指标，推进安全生产标

准化建设；通过全国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复审。 

 

1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财务报表新增合并江苏深燃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淮安庆鹏燃气有限公司、新昌县福

鑫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清远市恒辉新能源船务有限公司、深圳市深燃燃气技术研究院、中山市深

燃宏鸿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不再合并乌审旗京鹏天然气有限公司。 


